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zse.cn）刊登的《龍源電力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前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的報告》，僅供參考。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ongyuan Power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宮宇飛

董事長

中國北京，2025年10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宮宇飛先生和王利強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王雪蓮女士、張彤先生、王永先生和劉勁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魏明德先生、高德步先生和趙峰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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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龙源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源电力”），编制了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1年 5月 31日，国务院国资委向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

能源集团”）出具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1〕239号），同意龙源电力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庄能源”）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2021年 6 月 18日，国家能源集团董事会 2021年第六次会

议审议并批准了本次交易有关事项的议案。2021年 12月 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

公司出具了《关于核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813号），核准本次交易。2022年 1月 19日，深

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

上〔2022〕69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

为“龙源电力”，证券代码为“001289”。

根据龙源电力于 2022年 1月 21日发布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换股实施公告》，本次吸收合并的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为 2022年 1月 21日，合并实施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平庄能源全体股东名册，以 1:0.3407的比例将平庄能源股票转换

为龙源电力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即每 1股平庄能源 A股股票可以换得 0.3407股龙源电力

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龙源电力的总股本为 8,381,963,164股，

其中 A股 5,041,934,164股，其中本次可上市交易的流通股数量为 133,336,024股，承诺锁定

的流通股数量为 212,238,140股，限售流通股的数量为 4,696,360,000股，H股 3,340,029,000

股。

本次发行的 A股股份全部用以换股吸收合并平庄能源，无募集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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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增发股份的出资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2022〕1489 号验资

报告。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 3,633.31万元（不含税），其中财务顾问及保

荐费用 1,601.89万元，审计、验资及评估费用 1,330.94万元，律师费用 471.70 万元，其他

费用 228.78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未募集货币资金，不存在募投项目，不涉及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公司前次发发行未募集货币资金，不存在募投项目，不涉及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四、前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的资产运行情况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12月 8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1〕3813号《关

于核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批复》核准，公司发行 345,574,165股股份吸收合并平庄能源，合并完成后，平庄能源将终

止上市，并最终注销法人资格，龙源电力作为存续公司，由其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承继及

承接平庄能源拟出售资产外的资产、负债。另根据《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龙源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电力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

定的条款和条件，平庄能源将拟出售资产转让给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平煤集团”），拟出售资产的对价由平煤集团以现金支付。于拟出售资产的交割日，

拟出售资产将直接交割至平煤集团。同时龙源电力将向国家能源集团其他下属子公司国家能

源集团辽宁电力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陕西电力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

司、国家能源集团云南电力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甘肃电力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华北

电力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国家能源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拟购买资产的对价

由存续公司龙源电力以现金支付。于拟购买资产的交割日，拟购买资产将直接交割至存续公

司龙源电力或其子公司。即前次交易由换股吸收合并、资产出售及现金购买三部分组成。

截至本报告日止交易各方已经完成了上述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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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龙源电力合并

2022年 12月 31

日

龙源电力合并

2023年 12月 31

日

龙源电力合并

2024年 12月 31

日

龙源电力合并

2025年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2,289,535.44 22,925,609.06 25,710,619.64 26,252,125.74

负债总额 14,281,643.28 14,692,911.20 17,099,684.56 17,294,599.86

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
6,880,674.59 7,091,786.80 7,320,534.99 7,590,806.27

此处以公司 2022 年 12月 31 日、2023年 12月 31日、2024年 12月 31日及 2025年 9

月 30 日合并财务数据列示说明资产账面变化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 2025年 9 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及相关组成部分 2022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告号为大华审字

(2023)001489号；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告号为众环审字(2024)0200896号；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告号为众环审字(2025)0201249号。

（3）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龙源电力合并

2022年度

龙源电力合并

2023年度

龙源电力合并

2024年度

龙源电力合并

2025年 1-9月

营业收入 3,986,307.96 3,764,191.37 3,706,964.66 2,222,092.05

营业利润 768,642.59 815,782.64 1,013,588.37 630,155.04

利润总额 763,754.95 823,943.02 1,023,261.46 638,782.55

净利润 609,558.41 673,826.65 828,070.69 517,890.5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11,218.89 624,928.73 634,528.74 439,282.56

此处以公司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及 2025年 1-9 月合并财务数据列示说明

经营情况及效益贡献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及相关组成部分 2025年 1-9 月的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公司 2022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告号为大华审字(2023)001489号；公司 2023年度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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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

告号为众环审字(2024)0200896号；公司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告号为众环审字(2025)0201249号。

五、前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的资产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前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的资产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

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结论

董事会认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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